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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届

董事会 2016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６

年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发出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东里

８

号华彬大厦

６

层会议室以

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名

，

实际参加董事

９

名

（

其中董事魏琼

、

梁

仲康

、

单喆慜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董事

长周云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的通知

、

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

》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董事认真审议

，

通过了下列事项

：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收购天津卡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奥瑞金包装容器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堆龙鸿晖新材料技术

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人民币

１２

亿元收购西藏道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卡乐互动

科技有限公司

２１．８％

的股权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意的意见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数

：

９

，

反对票数

：

０

，

弃权票数

：

０

。

《

关于收购天津卡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

与本决议同日在

《

中国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告

。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与本决议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告

。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与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乾元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共同以货币出资

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设立北京奥瑞金财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

，

以

下简称

“

合资公司

”），

公司以自筹资金出资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６０％

，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

，

０５０

万元

，

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１％

，

乾元

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９５０

万元

，

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９％

。

合资公司将以智能包

装为入口

，

在移动互联网营销

、

金融服务

、

数据服务

、

企业服务以及其他相关衍生服务领域独

立开展相关业务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数

：

９

，

反对票数

：

０

，

弃权票数

：

０

。

《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

与本决议同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

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告

。

三

、

备查文件

（

一

）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６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

（

二

）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6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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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天津卡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交易概述

（

一

）

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奥瑞金包装容器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堆龙鸿晖新材料技术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堆龙鸿晖

”）

拟以自筹资金人民币

１２

亿元收购西藏道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藏道临

”）

持有的天津卡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卡乐互动

”）

２１．８％

的

股权

。

（

二

）

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６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了

《

关于收购天津

卡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根据

《

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等相关规定

，

本次交易由董事会审

议批准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

三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

二

、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一

）

公司名称

：

西藏道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二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９１５４０１２５ＭＡ６Ｔ１３７２９Ｇ

（

三

）

住所

：

西藏堆龙德庆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５４７

号

（

四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

五

）

法定代表人

：

葛志辉

（

六

）

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七

）

主营业务

：

游戏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

；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

商务服务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

八

）

股权结构

：

西藏道临是百战互动

（

天津

）

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百战互动

”）

的全

资子公司

，

百战互动的股东为自然人葛志辉

、

陈永明

，

各自持有百战互动

９９％

股权

、

１％

股权

；

西藏道临的实际控制人为葛志辉

。

西藏道临不存在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面的

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

三

、

卡乐互动基本情况

（

一

）

公司名称

：

天津卡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

二

）

住所

：

天津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日新道

１８８

号

１

号楼

１１２４

号

（

三

）

法定代表人

：

葛志辉

（

四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２２

，

６１１．１２

万元

（

五

）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９

年

０３

月

０４

日

（

六

）

主营业务

：

软件

、

电子信息技术开发

、

咨询

、

服务

、

转让

；

从事广告业务

；

软件制作

；

软

件销售

；

计算机系统集成

；

电子元器件

、

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批发兼零售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业务

。

（

七

）

股权结构

：

西藏道临持有其

５０％

股权

、

完美世界

（

北京

）

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３０％

股权

、

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登记股东持有其

２０％

股权

，

其实际控制人为自然

人葛志辉

。

（

八

）

主要财务数据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７４

，

３４７

，

２３６．６６ ５５９

，

７３５

，

１１１．６０

负债总额

８０

，

９８５

，

１１８．６９ ３１２

，

７１０

，

３５８．７７

净资产

３９３

，

３６２

，

１１７．９７ ２４７

，

０２４

，

７５２．８３

应收账款总额

１８１

，

０４８

，

９３４．６３ １７０

，

０２４

，

３５８．８９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５

月

２０１５

年

营业收入

２７１

，

６６１

，

２４２．２６ ６５７

，

７５３

，

８９３．３６

营业利润

１４８

，

３８９

，

８５７．２６ ３０４

，

９７３

，

４０１．９７

净利润

１４６

，

３３７

，

３６５．１４ ２９５

，

３３０

，

６３４．０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７６

，

１１９

，

７２９．８０ １５２

，

９２２

，

８４７．９３

（

注

：

２０１５

年数据为经审计数据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数据为未审数据

。）

（

九

）

业务情况介绍

：

卡乐互动为一家依据中国法律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

旗下全资子公司

乐道互动

（

天津

）

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乐道

”）

主营业务为手机游戏的研发

、

发行

、

运营等

相关业务

；

乐道为卡乐互动的主要业务主体并持有相应业务运营所必须的全部资质

、

资产

。

乐道是中国领先的集研发

、

发行于一体的网络游戏公司

，

其前身为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的百战工

作室

。

乐道具有理念先进的多款自主研发引擎技术

，

具备经验丰富的国内外研发及发行团

队

。

秉持

“

快乐之道

，

乐享其道

”

的品牌文化

，

致力于向用户提供一流体验的游戏产品

。

在未

来

，

乐道将加强全方位业务布局

，

力争成为全球最优秀的泛娱乐企业之一

。

乐道前身百战工

作室研发了

《

神雕侠侣

》

端游及手游

、《

魔力宝贝

》

手游

、《

圣斗士星矢

》

手游

，

乐道独立制作了

《

暗黑黎明

》

手游

、《

拳皇

９７ＯＬ

》

手游等多款网络游戏

。

其中

，《

神雕侠侣

》

手游

、《

魔力宝贝

》

手

游

、《

暗黑黎明

》

手游

、《

圣斗士星矢

》

手游

、《

拳皇

９７ＯＬ

》

手游均在上市后成功登顶

Ａｐｐ Ｓｔｏｒｅ

榜单榜首

，

获得用户及市场上的肯定

。《

神雕侠侣

》

手游和

《

魔力宝贝

》

手游曾先后获得

“

金翎

奖

”，《

暗黑黎明

》

手游也荣获

２０１５

百度移动游戏颁奖盛典

“

最具人气网络手游奖

”。

自乐道成

立以来

，

也陆续获得

“

金拇指奖年度最佳游戏运营

”

及

“

中国游戏产业年会中国十大新锐游戏

企业

”

等多项行业高级别的奖项

。

２０１６

年内

，

乐道将推出

《

暗黑黎明

２

》、《

永恒之歌

》、《

如果的

世界

》、《

龙戒

》、《

燃烧战歌

》

等多款精品手游

。

西藏道临持有卡乐互动

３５％

的股权处于质押状态

，

其将根据协议约定做相应处理

，

以确

保本次交易顺利进行

。

除上述情况

，

本次公司拟收购的卡乐互动股权不存在其他第三人权

利

，

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

、

诉讼

、

仲裁事项

，

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查封

、

冻结等

司法措施

。

四

、

协议主要内容

（

一

）《

西藏道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转让方与堆龙鸿晖新材料技术有限

公司作为受让方关于天津卡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

的主要内容

：

１．

协议主体

：

西藏道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下称

“

转让方

”），

堆龙鸿晖新材料技术有限公

司

（

下称

“

受让方

”） ，

天津卡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

下称

“

目标公司

”）。

２．

成交金额

：

就转让方转让

２１．８％

目标公司股权的转让对价合计为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３．

提名董事

：

受让方有权提名一名董事

。

４．

支付方式

：

目标股权的交割分两次进行

，

受让方在本协议约定的交割条件满足及交割

前准备完成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

６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以获取目标公司

１２％

股权

；

根

据协议约定

，

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

受让方有权选择是否向转让方支付

５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以

获取目标公司

９．８％

的股权

。

５．

协议生效

：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后生效

，

并对

双方均有约束力

。

６．

违约责任原则

：

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及其它交易协议和交付文件中所载的任何其

做出的陈述

、

声明或保证

、

承诺或约定

，

则另一方因此所直接或间接承受或发生的所有负债

、

损失

、

损害

、

权利主张

、

费用和开支

、

利息

、

裁决

、

判决和罚金

（

包括但不限于律师和顾问的付

费和开支

），

违约方应作出足额补偿与赔偿

。

（

二

）《

西藏道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百战互动

（

天津

）

科技有限公司

、

葛志辉

、

陈永明与堆

龙鸿晖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合作协议

》

的主要内容

：

１．

协议主体

：

百战互动

（

天津

）

科技有限公司

，

西藏道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下称

“

西藏道

临

”）、

葛志辉

（

中国籍自然人

，

系天津卡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下称

“

实际控制

人

”）、

陈永明

（

中国籍自然人

，

现任天津卡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

堆龙鸿晖新材料技

术有限公司

（

下称

“

新股东

”）。

２．

业绩承诺

：

西藏道临

（

下称

“

业绩承诺人

”）

在此向新股东承诺

：

天津卡乐互动科技有限

公司

（

下称

“

卡乐互动

”）

２０１６

年

、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

下称

“

承诺年度

”）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３．５５

亿元人民币

、

４．５

亿元人民币

、

５．５

亿元人民币

（

下称

“

承诺净利润

”）。

前述

“

净利润

”

应以实际控制人及新股东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

、

按

中国会计准则对卡乐互动每一承诺年度的实际净利润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

下称

“

专项审核意

见

”），

且该实际净利润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

若在任一承诺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年承诺净利润

，

则新股东应在专项审核意见

正式出具后三十日内

，

计算业绩承诺人的现金补偿金额

，

并书面通知业绩承诺人及时完成现

金补偿

。

实际控制人承诺

，

对业绩承诺人前述现金补偿义务的履行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

当业

绩承诺人无法履行或拒绝履行后

，

新股东有权要求实际控制人直接支付与本协议约定的现

金补偿金额等额的现金

；

进行本协议约定的现金补偿所产生的税费成本

（

如有

）

由实际承担

补偿义务的一方承担

。

本协议各方确认

，

如卡乐互动

２０１６

年和

／

或

２０１７

年和

／

或

２０１８

年经本协议约定的专项

审核确认的实际净利润超出对应年度承诺净利润的

，

超额部分在承诺年度内的此后年度净

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时可用于弥补差额

。

若卡乐互动在承诺年度的累计实际净利润超过

累计承诺净利润

（

即

１３．５５

亿元人民币

），

新股东应于

２０１８

年专项审核意见正式出具后将业

绩承诺人或实际控制人实际支付的现金补偿款全额返还

。

３．

新股东权利

：

根据协议的约定新股东享有优先认股权

、

优先购买权

、

售股限制

、

共同出

售权

、

股权回购

、

拖带权

、

反稀释

、

最优惠待遇等相关权利

。

４．

协议生效

：

本协议经各方授权代表及实际控制人

、

陈永明先生签字并加盖各方

（

除实

际控制人

、

陈永明先生外

）

公章后生效

，

并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

５．

违约责任原则

：

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及其它交易协议和交付文件中所载的任何其

做出的陈述

、

声明或保证

、

承诺或约定

，

则另一方因此所直接或间接承受或发生的所有负债

、

损失

、

损害

、

权利主张

、

费用和开支

、

利息

、

裁决

、

判决和罚金

（

包括但不限于律师和顾问的付

费和开支

），

违约方应作出足额补偿与赔偿

。

本协议的终止不应免除至本协议终止之日产生

的违约方的任何义务

，

也不能免除违约方上述足额补偿与赔偿责任

。

五

、

交易定价政策和依据

本次投资交易价格的定价依据为

：

以本次投资完成之后

，

西藏道临承诺的卡乐互动

２０１６

年

、

２０１７

年

、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的平均值的

１２．２

倍

（

为人民币

５５

亿元

）

为卡乐互动的估值

。

以此估值为计算基础

，

公司获得卡乐互动股权总额的

２１．８％

的对价为人民币

１２

亿元

。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

按照正常商业交易情况及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定

价

，

交易价格公允

。

六

、

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

、

土地租赁

、

债务重组等情况

；

本次交易不涉及本公司高层人士变动

。

七

、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致力于智能包装业务的发展

，

力求通过包装形式与内容创新

、

以二维码为代表的新

技术应用以及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带动包装产品的功能性拓展

，

并利用互联网的整合多方资

源与流量创造价值的能力提升包装产品的应用理念

，

带动产业的转型升级

。

本次交易完成

后

，

公司将通过参股手游公司的形式获得内容创新与功能拓展的基础平台

，

是公司落实智能

包装战略的又一项实质性进展

。

本公司主要下游客户所面对的消费者群体与手游公司的用户群体高度匹配

，

这为双方

的各类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通过参股卡乐互动

，

公司可以与该公司旗下手游公司乐道深

入合作

，

从内容资源方面对智能包装业务进行关键补强

，

并对公司包装产品的功能性进行拓

展

。

一是提升包装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

公司可以利用乐道的游戏资源

，

如游戏形象

、

游

戏宣传画面等内容充实包装产品外观

，

使公司下游客户的产品更具有吸引力

，

并能够吸引关

注相关游戏的特定消费者

。

二是拓宽公司下游客户的宣传渠道

。

通过游戏内部植入产品形象

、

产品功能等形式

，

公

司下游客户可以借助手机游戏的运营平台向玩家群体进行产品宣传

，

从而带动产品的销售

。

三是赋予包装产品增值服务能力

。

以包装上的印刷内容及以二维码为代表的互动媒介

为载体

，

通过游戏公司体验类产品

、

收费产品或服务的植入

，

可以为终端消费者提供游戏方

面的增值服务

，

从而带动公司下游客户产品的销量

，

并使公司包装产品向更广泛的功能性进

行拓展

，

在为公司带来收入增量的同时提升公司竞争力

。

四是提高公司大数据应用水平

。

基于游戏产品互动性较强的特点

，

通过

“

游戏

＋

包装

”

的

形式吸引终端消费者参与扫二维码等形式的互动

，

并培养消费者与包装产品的互动习惯

，

能

够快速的提升互动参与率

，

从而迅速扩展公司大数据来源

，

提高公司的大数据应用水平

，

提

升公司为下游客户提供精准的生产及营销建议的能力

。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

，

且其所处手机游戏行业正处于高

速增长时期

，

预计能够为公司提供良好的投资收益

。

本次交易将为公司对包装产品的内容创

新与互动应用方面提供新的经营思路

，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

对公司未来发展将产生积极的

影响

。

八

、

本次交易的风险

本次交易

，

将面临经营业绩未达预期的风险

、

人才管理的风险

、

合作各方因经营理念不

同而影响业务正常经营的风险等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九

、

备查文件

（

一

）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６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

（

二

）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

（

三

）《

西藏道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转让方与堆龙鸿晖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受

让方关于天津卡乐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

（

四

）《

西藏道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百战互动

（

天津

）

科技有限公司

、

葛志辉

、

陈永明与堆

龙鸿晖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合作协议

》。

对本次股权收购的重要进展情况

，

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

特此公告

。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6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701� � �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16-临 058号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拟与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科金财

”）、

乾元联合投资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乾元联合

”）

共同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设立北京奥瑞金财传媒科技

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

，

以下简称

“

合资公司

”）。

公司以自筹资金出资人民

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６０％

，

中科金财出资人民币

１

，

０５０

万元

，

占合资公司

注册资本的

２１％

，

乾元联合出资人民币

９５０

万元

，

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９％

。

合资公司将

以智能包装为入口

，

在移动互联网营销

、

金融服务

、

数据服务

、

企业服务以及其他相关衍生服

务领域独立开展相关业务

。

上述事项已由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６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

。

本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

二

、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

一

）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

公司名称

：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３９

号唯实大厦

１００６

室

３．

法定代表人

：

朱烨东

４．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３３

，

７５７．６６８６

万元

５．

公司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

，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６５７．ｓｚ

）

６．

经营范围

：

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

（

工程设计资质证书有效期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

劳务派遣

（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８

年

０９

月

２０

日

）。

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

；

计算机系统集成及服务

；

销售计算机及外部设备

、

电子产品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

进出口

；

专业承包

；

计算机技术培训

；

技术咨询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

开展经营活动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７．

产权及控制关系

：

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沈飒

、

朱烨东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持股

合计

１８．２０％

。

８．

关联关系

：

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

二

）

乾元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１．

公司名称

：

乾元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３．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万柳中路

１１

号派顿大厦

８

层

８０８

室

４．

法定代表人

：

宫晓东

５．

注册资本

：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６．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７．

经营范围

：

项目投资

；

投资管理

；

资产管理

；

经济信息咨询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８．

产权及控制关系

：

宫晓东持股

９７．５％

，

谢晓梅持股

２．５％

。

９．

关联关系

：

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

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三

、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

：

北京奥瑞金财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怀柔经济开发区

３．

法定代表人

：

周原

４．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５．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６．

经营范围

：

数据挖掘

、

数据分析

、

数据服务及数字化资源开发

；

云计算

、

物联网

、

高可信

计算

、

智能网络

、

大数据等技术研发与服务

；

数字传媒

；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

（

除新闻

、

出版

、

教育

、

医疗保健

、

药品

、

医疗器械和

ＢＢＳ

以外的内容

）；

技术推广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计算

机系统集成

；

设计

、

制作

、

代理

、

发布广告

。

上述内容以工商部门最终核准的内容为准

。

四

、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

一

）

合同主体

甲方

：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

：

乾元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

二

）

股东

、

出资方式及出资额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奥瑞金

３

，

０００ ６０％

货币

中科金财

１

，

０５０ ２１％

货币

乾元联合

９５０ １９％

货币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

三

）

组织机构设置

合资公司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

，

其中甲方提名二名董事

，

乙方提名一名董事

；

董事长

由甲方提名的董事担任

，

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

；

合资公司设一名监事

，

由乙方提名

；

合资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

，

由乙方推荐并由董事会聘任

，

设财务总监一名

，

由甲方推荐并由董事会

聘任

。

（

四

）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有关规定

，

导致其他方利益遭受损失的

，

该违约方应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

。

如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规定的期限

、

数额缴纳出资

，

每违约一天

，

违约方应向守约方缴

付其认缴公司出资总额的千分之一作为违约金

。

除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外

，

守约方还有权

要求违约方赔偿守约方及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

。

如三方均出现违约

，

根据三方过错的程度

，

由三方分别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

（

五

）

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五

、

对外投资的目的

、

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致力于智能包装业务的发展

，

力求通过包装形式与内容创新

、

以二维码为代

表的新技术应用以及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带动包装产品的功能性拓展

，

并利用互联网

的整合多方资源与流量创造价值的能力提升包装产品的应用理念

，

带动产业的转型

升级

。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合作方中科金财是国内领先的互联网金融综合服务商和智能

银行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

在互联网营销

、

云平台建设

、

金融信息服务

、

流量管理与数据管理

等互联网服务业务方面具有较强的技术实力

；

合作方乾元联合是一家致力于推动智慧金融

行业发展的投资机构

。

公司的主要客户来自于食品饮料行业

，

销量巨大且覆盖范围广泛

，

其产品均直接面对

消费者

，

拥有极大的终端消费流量

，

而这些产品的包装物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信息媒介

与潜在的互动平台

。

公司与合作方重视包装品在流量基础上产生的巨大价值

，

希望共同

利用互联网的共享经济模式与资源整合能力

，

挖掘流量价值

，

实现包装产品的功能拓展

与价值提升

。

合资公司将通过以二维码技术为代表的互动媒介在包装产品上的应用

，

将食品饮料

产品的流量转换成标准化可视化的数据

，

并以此为基础建设流量分析与数据分析平台

，

拓展服务链条

，

根据消费者特征与消费习惯为终端消费者提供更高端和个性化的服务

，

为公司下游客户提供精准的生产及渠道建设参考依据

，

并根据消费者的特点挖掘新的商

业机会

，

提升客户的品牌价值与产品价值

，

从而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

带动包装行

业的转型升级

。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

预计未来能够对公司产生积极影响

。

本次对外投资建立在充分市场调研以及公司智能包装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

但在未来的

经营过程中仍可能面临一定的市场

、

管理

、

运营等风险

。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

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

。

特此公告

。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6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762� � � �证券简称：金发拉比 公告编号：2016-051号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发布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

2016-003

号

），

公司

股票自

2016

年

1

月

18

日上午开市起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

。

2016

年

1

月

25

日

、

1

月

29

日

、

2

月

6

日公司分别发布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

（

2016-004

号

、

2016-005

号

、

2016-011

号

）；

2016

年

2

月

16

日公司发布了

《

关于

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公告

》（

2016-012

号

）；

2

月

19

日

、

2

月

26

日

、

3

月

4

日

、

3

月

11

日

、

3

月

19

日

、

3

月

25

日公司分别发布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

（

2016-013

号

、

2016-015

号

、

2016-017

号

、

2016-018

号

、

2016-021

号

、

2016-022

号

）。

2016

年

3

月

26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

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议案

》。

2016

年

4

月

1

日

、

4

月

8

日公司发布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

2016-025

号

、

2016-026

号

）。

2016

年

4

月

13

日

，

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

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议案

》，

同意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4

月

17

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

2016

年

4

月

14

日公司发布了

《

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延期复牌及进展公告

》（

2016-029

号

）。

2016

年

4

月

21

日

、

4

月

28

日

、

5

月

5

日

、

5

月

12

日

、

5

月

19

日

、

5

月

26

日

、

6

月

2

日

、

6

月

13

日

、

6

月

20

日公司发布

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

2016-031

号

、

2016-041

号

、

2016-042

号

、

2016-043

号

、

2016-044

号

、

2016-045

号

、

2016-047

号

、

2016-049

号

、

2016-050

号

）。

以上公告内容请详见公司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的公告

。

停牌期间

，

公司和相关中介机构积极推动重组的各项工作

，

公司聘请的中

介机构全面展开了针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

、

审计

、

评估等工作

，

对标的公司的

业务

、

资产

、

盈利能力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和梳理

。

公司与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

重组的各项工作

，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

，

本公司股票

将继续停牌

，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

，

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

继续停牌期间

，

公司将按照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

《

中小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

等有关规定

，

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

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

程序

，

督促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加快工作

，

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及时公告

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

公司对股票继续停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

意

。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6月 27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结算的提示性公告

� � � �

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550001

，

以下简

称

"

本基金

")

于

2006

年

4

月

29

日合同生效

。

按照

《

信诚四季红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约定

，

本基金采用季度结算的收

益分配机制

，

每个季度进行分红结算

，

并在符合分红条件时进行

分红

。

一

、

基金合同中约定的收益分配原则为

：

分红结算日

：

每季最后一个工作日作为每季分红结算日

；

分红前提

：

分红结算日基金份额净值超过

1.00

元

，

且基金产

生已实现收益

；

分红比例

：

本基金进行收益分配

，

至少分配基金份额净值超

过

1.00

元部分的

25%

；

但分红金额不得超过已实现收益

，

且分配

后基金份额净值不低于

1.00

元

；

分红登记日与除权日

：

基金管理人于每季分红结算日

（

T

日

）

决定是否分红

，

若确定分红

，

经基金托管人核实后

，

则

T+1

日为权

益登记日并进行除权

，

T+7

日内实现派息

；

若基金已实现收益不足基金份额净值超过

1.00

元部分的

25%

，

在满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

基金将全部分配已实现收益

（

每

份基金份额的最小分配单位为

0.1

分

）。

二

、

按照上述约定

，

基金管理人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进行分红结算

，

并决定是否分红

。

如分红

，

基金

管理人将于

2016

年

7

月

1

日发布分红公告

。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

特提醒投资人可以

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选择或更改分红方式

，

最

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

(

不含

2016

年

7

月

1

日

)

最后一次

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

三

、

咨询方式

1

、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

www.xcfunds.com

2

、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

400-666-0066

四

、

重要提醒

：

本基金约定每季度结算收益

,

但并不保证每季度实现分

红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

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

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

进行投资

。

特此公告

。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6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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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世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苏州世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本次股

票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在深圳市福田区

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苏州世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

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３４４８ ８４４８

末“

６

”位数

２２１４３９ ７２１４３９ ０５８９２３

末“

７

”位数

１３９２４１３ ３３９２４１３ ５３９２４１３ ７３９２４１３ ９３９２４１３ ５４９３５４４

末“

９

”位数

０８９０７３１９０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

码。中签号码共有

33,340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苏州世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

票。

投资者还可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

1

、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

2

、通过拨打电话

400-808-9999

查询

(

请根据提示音按

1

。按

2

转人工接听则无法查询

)

。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

应依据

2016

年

6

月

27

日

(T+2

日

)

公告的《苏州世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T+2

日日终

,

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

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主

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

,

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6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

股申购。

发行人:苏州世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7日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 705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2016】 1176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东海证券

” 、“

主承销商

” ）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

新宏泰

” ，

股票代码为

“ 603016”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

和网上按市

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

相结合的方式

。

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

市场情况

、

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

险等因素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8.49

元

/

股

，

发行数量为

3, 705

万股

。

回拨机制启动

前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 23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60.19%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

1, 475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39.81%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70.5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10%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 334.5

万股

，

占本次发行

总股数的

90% 。

本次发行的网上

、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

（ T+2

日

）

结束

。

一、 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

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

、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

结果如下

：

（

一

）

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股

） ：33, 196, 088

2、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元

） ：281, 834, 787.12

3、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股

） ：148, 912

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1, 264, 262.88

（

二

）

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股

） ：3, 688, 272

2、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元

） ：31, 313, 429.28

3、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股

） ：16, 728

4、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142, 020.72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及时交款的情况如下

:

序

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股

数

（

股

）

应缴款金额

（

元

）

实际缴款金

额

（

元

）

实际配售股

数

（

股

）

实际配售金

额

（

元

）

放弃认购数

（

股

）

1

毕锋 毕锋

1, 381.00 11, 724.69 0.00 0.00 0.00 1, 381.00

2

张顺桦 张顺桦

154.00 1, 307.46 0.00 0.00 0.00 154.00

3

广发证 券股

份有限公司

广 发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自营账户

1, 381.00 11, 724.69 0.00 0.00 0.00 1, 381.00

4

上海少 薮 派

投资管 理有

限公司

少 数 派

5

号

私 募 证 券 投

资基金

1, 381.00 11, 724.69 0.00 0.00 0.00 1, 381.00

5

郁玉生 郁玉生

1, 381.00 11, 724.69 0.00 0.00 0.00 1, 381.00

6

章桂贤 章桂贤

1, 381.00 11, 724.69 0.00 0.00 0.00 1, 381.00

7

殷玉珍 殷玉珍

1, 381.00 11, 724.69 0.00 0.00 0.00 1, 381.00

8

马丽佳 马丽佳

1, 381.00 11, 724.69 0.00 0.00 0.00 1, 381.00

9

沈昌宇 沈昌宇

1, 381.00 11, 724.69 0.00 0.00 0.00 1, 381.00

10

熊立芳 熊立芳

1, 381.00 11, 724.69 0.00 0.00 0.00 1, 381.00

11

李璐

李 璐 自 有 资

金投资账户

1, 381.00 11, 724.69 0.00 0.00 0.00 1, 381.00

12

王南平 王南平

1, 381.00 11, 724.69 0.00 0.00 0.00 1, 381.00

13

上海光 大证

券资产 管理

有限公司

光 大 阳 光 深

融 量 化

1

号

集 合 资 产 管

理计划

1, 381.00 11, 724.69 0.00 0.00 0.00 1, 381.00

14

郭加明 郭加明

1, 381.00 11, 724.69 11, 724.39 1, 380.00 11, 716.20 1.00

15

魏峰山 魏峰山

1, 381.00 11, 724.69 11, 724.60 1, 380.00 11, 716.20 1.00

合计

19, 488.00 165, 453.12 23, 448.99 2, 760.00 23, 432.40 16, 728.00

二、 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65,640

股

，

包销金额为

1,406,283.60

元

。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45%。 2016

年

6

月

27

日

（T+4

日

），

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

、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

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

记申请

，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

三、 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东海证券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联系电话

：021-20333546

传 真

：021-50817925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6月 27日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爱司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爱司凯

”

或

“

发行人

” ）

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

（ T

日

）

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

爱司凯

”

股票

2, 000

万

股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

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

结果如下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8, 633, 988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91, 405, 883, 500

股

，

配号总数为

182, 811, 767

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182811767。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18804296% ，

超额认购倍数为

4, 570.29

倍

。

发行人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定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

（ T+1

日

）

上午在深圳市红荔

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进行摇号抽签

，

并将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

（ T+2

日

）

在

《

中国

证券报

》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

此外

，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

，

申购

、

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

，

敬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

并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

（ T+2

日

）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

1、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

，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

，

不进行网下

询价和配售

；

2、

本次发行价格

：11.26

元

/

股

。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T

日

（ 2016

年

6

月

24

日

）

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

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

资金

；

3、

网上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

4、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

应依据

2016

年

6

月

28

日

（ T+2

日

）

公告的

《

广州

市爱司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

告

》

履行缴款义务

。T+2

日日终

，

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

销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

，

将中止发行

；

5、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6

个月内

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

发行人：广州市爱司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16年 6月 27日

广州市爱司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

首次公开发行

7, 9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

的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6]1299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

和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

称

“

网上发行

”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结

果并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

市场情况

、

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

募集资

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

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

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

发行

5, 53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规模的

70%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 370

万

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0% 。

为便于

A

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

发

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一

、

网上路演网站

：

上证路演中心

：http : //roads how .s s e info.com

�����������������������������

中国证券网

：http : //roads how .cns tock.com

二

、

网上路演时间

：2016

年

6

月

28

日

（ T-1

日

，

周二

）

上午

9：00-12: 00

三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相关人

员

。

《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

要

》

已刊登于

2016

年

6

月

21

日

（ T-6

日

）

的

《

中国证券报

》 、《

上海证券

报

》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

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查询

。

发行人：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6月 27日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主承销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